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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榮民服務處110年提升政府服務效能具體作法執行成效一覽表 

項 次 實施要項 具 體 作 法 執 行 成 效 

壹 

完備基礎服

務項目，注

重服務特性

差異化 

一、強化本處服務人員對

涉及業務處理流程及

相關法規之專業。 

1.每月定期召開處務會報及服務

會報，針對業務處理流程及相

關法規進行宣導，共計召開24

場次會議。 

2.不定期召開業務研討會，藉以

檢討及精進各項業務處理流程

及相關法規之專業。 

3.辦理年度職員工訓練，強化服

務人員對涉及業務處理流程及

相關法規之專業之能。 

二、建立(修訂)「工作標

準作業程序」及「工

作規範及作業流程」

，提升服務效能。 

本處針對訪視服務作業等57項工

作，建立標準作業程序，每年亦

重新檢討工作規範及作業流程，

並於110年4月7日完成修訂標準

作業程序書，以達到作業之一致

性，並縮短洽退除役官兵(眷屬)

等候時間，以回應服務對象之需

求。 

三、訂定年度幹部(同仁

、組長)在職訓練計

畫，辦理提升作業知

能相關研討會或講習

，提升人員專業水準

。 

110年度共計辦理15場次教育訓

練及講習，提升人員專業水準，

辦理日期與內容如下： 

1.110年1月5日辦理「新進服務

組長及職員工訓練」。 

2.110年3月16日辦理「社區服務

組長及輔導員專業訓練」。 

3.110年3月31日辦理「榮欣志工

成長訓練」。 

4.110年4月22日辦理「金融教育

講習」。 

5.110年5月12日辦理「內部控制

監督作業範例及持續性監控工

具介紹」。 

6.110年5月12日辦理「兩公約及

兒童權利公約介紹」。 

7.110年6月8日辦理「內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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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作業範例介紹」。 

8.110年6月24日辦理「就養驗證

講習」。 

9.110年9月7日辦理「環境教育

講習」。 

10.110年9月7日辦理「性別平等

教育」。 

11.110年9月16日辦理「榮欣志

工特殊訓練」。 

12.110年9月30日辦理「金融教

育講習」。 

13.110年10月19日辦理「榮欣志

工成長訓練」。 

14.110年12月10日辦理「榮欣志

工成長訓練」。 

15.110年12月21日辦理「新進職

員工訓練」。 

四、與企業、社福團體結

盟，辦理各項公益活

動，以增進政府服務

功能。 

1.110年度本處結合榮民榮眷基

金會、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

、台中市私立惠康社會福利基

金會、慶福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基金會、華山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苗栗縣榮欣志工協

會、苗栗縣社會福利促進協會

、陸軍第一士官學校領導士官

班校友協會、陸海空軍常備士

官班相互關懷協會、苗栗玉清

宮、竹南龍鳳宮、頭份石觀音

寺、中華佛教善緣慈善會、天

恩診所、歐香烘焙房、欣中天

然氣公司、向實貿易股份有限

公司及善心人士力量共同辦理

寒冬送暖活動、端節關懷活動

、秋節慰問活動、義剪活動、

百歲人瑞慰訪等活動。 

2.110年度本處與大千綜合醫院

、為恭紀念醫院、弘大醫院、

天恩診所等4家苗栗地區醫療

院所，簽訂支援合作協定書，



3 
 

就掛號費、診斷書開立費，為

增進苗栗地區榮民眷醫療品質

、及時提供照護及協助，並減

輕榮民眷醫療負擔。 

五、落實外住退除役官兵

暨遺眷訪查服務照顧

工作，並依特需、較

需及一般等照顧類別

，提供服務。 

1.110年度外住榮民暨遺眷訪查

特需照顧216人次、較需照顧

3,461人次、一般照顧16,418

人次，合計20,095人次。於訪

視問安關懷之餘，除校正地址

、了解就業狀態等資料外，並

主動發覺其他服務需求，適時

轉介相關社福資源。 

2.110年度計開案14案次(退除役

官兵6案次、遺眷8案次)，連

結相關社福資源提供服務計

994人次(退除役官兵541人次

、遺眷448人次)。 

3.運用縣內各宮廟、慈善團體及

善心人士等資源，依據退除役

官兵眷屬實際需求及運用各種

訪視時機，轉發各項民生物資

，110度計發送民生物資292次

。 

4.110年度計捐款人數260人，捐

款收入83萬2,250元，計被認

養人數223人，認養支出64萬

9,000元。 

六、辦理退除役官兵及眷

屬等參加就業訓練補

助，提升職場競爭力

。 

110年輔導志願役退除役官兵及

眷屬參加職業訓練課程，核准職

業訓練補助23人次，計核發33萬

9,500元整。 

七、聘請專家、學者擔任

「志工基礎訓練」及

「志工特殊訓練」等

講座，每年辦理各1

場次。 

1.本處於110年9月16日辦理榮欣

志工特殊訓練，邀請大學教授

及講師擔任講座。 

2.另於110年3月31日、10月19日

、12月10日辦理榮欣志工特殊

訓練，邀請實務工作者及學界

研究者擔任講座。 

3.110年度本處榮欣志工計出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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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計3,085人次，服務時數

計3,732小時，服務人次6,193

人次。 

八、配合會頒政策加強二

類官兵訪視，確保退

除役官兵權益。
 

本處獲知第二類退除役官兵退伍
訊息後，當日即通知各區於 15
日內完成訪視(親訪本人或親友)
並協助渠等就學就業及職訓，另
每週定期檢視「新退官兵訪視人
員名冊」，滾動追蹤管制服務工
作執行情形。 

九、辦理年度員工及服務

體系幹部教育訓練並

配合輔導會舉辦教育

訓練、講習，公務員

人力發展中心開課派

員參訓、提高人員本

職學能。 

1.本處於110年1月5日、3月16日

及12月21日自行辦理年度員工

及服務體系幹部教育訓練。 

2.派員參加輔導會舉辦之就養驗

證及法規講習、財產管理系統

實作講習、政府文件標準格式

研習、年度採購人員研習、退

休法令與實務研習、公務預算

編制與執行實務研習、就業服

務工作研習、研考業務研習、

新聞文宣研習、人事業務人員

研習等。 

3.派員參加公務人力發展學院、

苗栗縣政府等輔導會以外其他

機關舉辦之文書流程管理研習

、國家文化記憶庫收存系統擴

充暨資料導入教育訓練、環境

教育人員增能培訓、全國志願

服務資訊整合系統教育訓練等 

十、編印各式業務洽辦宣

導DM，並運用各種時

機發放宣導。 

1.編印有就學/就業/職訓宣導DM

，置於就業站供洽公民眾領取

，並利用就業媒合、學業訓說

明會等場合發放宣導。 

2.複印各項服務照顧、就醫、就

養、退除給與、退除役官兵權

益一覽表、政府紓困方案相關

資料、新式榮民證及數位榮福

卡等資料，運用訪視時機分送

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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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重視全程意

見回饋及參

與，力求服

務切合需求 

一、建置民眾意見反映(

含新聞輿情)處理機

制及標準作業程序。 

為有效處理人民陳情案件，加強

為民服務，參照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人民陳情案件作業規

定，頒定本處人民陳情案件作業

規定及標準作業程序 

二、民眾意見反映後(陳

情)續追蹤處理。 

本處110年度陳情案件共計9件，

均依本處人民陳情案件作業規定

，於5日內辦理完畢，本處秉持

服務有感之精神，提供關懷訪視

服務。 

三、非上班時間設置專人

輪值服務(服務不打

烊)，全年無休24小

時服務。 

1.每月25日前排定次月輪值表，

由正式職員值勤，非上班時間

亦提供服務。 

2.另於大門口張貼明顯公告(聯

絡電話)以利聯絡。 

四、設置全功能櫃台，賡

續推動「單一窗口」

服務作業;落實執行

全功能櫃檯線上預約

作業。 

1.本處於一樓設置單一窗口，提

供就醫、就養、就學、就業、

服務照顧、退除給付等服務，

由服務人員協助導引洽公事宜

，另櫃檯同仁亦能主動相互代

理，以避免民眾長時間等候。 

2.執行全功能櫃檯線上預約作業

，方便民眾在家先行線上預約

，減少臨櫃申辦等候時間，提

高服務品質及行政效率。 

五、針對民眾需求，規劃

調整為民服務工作廣

度、深度及範圍，策

訂年度提升政府服務

效能執行計畫。 

本處每月定期召開處務會報及服

務會報，不定期召開業務研討會

，針對民眾需求，規劃及檢討相

關服務工作，落實本處提升政府

服務效能執行計畫。 

六、辦理退除役官兵懇(

座)談會、服務區座

談會、退伍軍人社團

聯係會議等。 

1.110年度計辦理退除役官兵代

表懇談會1場次，計105人與會

；服務區座談會5場次，計211

人與會，藉由舉辦退除役官兵

懇談會及服務區座談會，建構

與退除役官兵面對溝通機制，

發掘問題，解決困難，廣納建

言。 

2.110年度退伍軍人社團聯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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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結合服務網座談會方式辦理

，另配合社團活動主動派員出

席參加，並由本處服務人員持

續親訪聯繫拜會社團，共計拜

會各社團97次。 

七、運用本會官網功能，

進行防騙、退除役官

兵權益宣導及相關網

站連結。 

1.本處官網提供有關處長介紹、

處長信箱、組織沿革、組織架

構、職掌與電話、服務處導覽

、服務區與服務站、交通與位

置、最新消息、活動訊息、就

業資訊、採購專區、便民措施

、榮民代表懇談會、在地即時

訊息、熱門景點導覽、當地優

惠資訊、便民服務、線上申辦

及查詢、下載專區、資訊公開

、影音宣導影片、活動剪影、

人瑞剪影、相關連結等檢索服

務，110年度計公開業務相關

資訊187則，年度累計點閱人

次計有82萬6,563次。 

2.本處臉書粉絲專頁不定期轉貼

官網資訊及張貼有關防騙、退

除役官兵權益等宣導資訊，

110年度計張貼308則次、年度

累計按讚人次計有5,652次。 

參 

便捷服務遞

送過程與方

式，提升民

眾生活便利

度 

主動檢討服務流程，突破

單位間的隔閡，以跨業務

性質方式水平整合等方式

，提供專人全程服務。 

1.本處設有實體的意見反映箱、

官網有「首長民意電子信箱」

專區，另並建置有臉書粉絲專

頁、通訊軟體Line群組等溝通

管道，當遇有服務對象留言或

建議事項能及時回應。  

2.配合本會業務項目暨表格簡化

政策、單一窗口作業，以提供

退除役官兵眷屬專人全程服務

。 

肆 

關懷多元對

象及城鄉差

距，促進社

會資源公平

一、於三家醫院設立志工

服務台，落實「榮民

在哪裡，服務到哪裡

」之服務理念。 

1.本處榮欣志工大隊於大千醫院

、為恭醫院、苗栗醫院等三家

醫院設立志工服務台，惟因應

疫情關係，醫療院所皆有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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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探訪之限制，三家醫院志工服

務台目前暫停排班，住院榮民

慰問服務俟榮民出院後親訪慰

問。 

2.於本處一樓增設志工服務台，

為洽公民眾提供服務，落實實

聯制、手部消毒、量體溫及配

戴口罩等措施。 

二、結合廠商、企業及社

福團體辦理公益活動

、物質捐贈，嘉惠弱

勢榮民眷。 

1.110年01月18日退除役官兵陳

光輝捐贈印刷春聯100幅及炊

粉100包，轉送服務區內若是

清寒退除役官兵(眷屬)。 

2.110年01月21日苗栗縣榮欣志

工協會捐贈手套100雙，轉贈

轄區內有需要之榮民眷。 

3.110年01月26日竹南后厝龍鳳

宮捐贈白米600斤，轉贈轄區

內清寒或有需要之榮民眷食用

。 

4.110年02月01日欣中天然氣股

份有限公司捐贈禮券120張，

關懷轄區內清寒榮民眷及遺孤

。 

5.110年08月23日頭份石觀音寺

捐贈普渡物資20桌及白米120

斤，轉送轄區內清寒或弱勢有

需要之榮民眷食用。 

6.110年09月01日竹南后厝龍鳳

宮捐贈普渡物資15桌及白米30

斤，轉送轄區內清寒或弱勢有

需要之榮民眷食用。 

7.110年08月16日及31日財團法

人慶福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會捐贈排汗衫76件及白米76包

，轉送轄內特較需榮民及遺眷

使用。 

8.110年09月13日退除役官兵王

秀玲捐贈西湖文旦160顆，轉

送轄區內清寒或弱勢有需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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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民眷食用。 

9.110年11月17日國軍軍眷住宅

公用合作社捐贈食物箱18箱，

轉送轄區內清寒或弱勢有需要

之榮民眷食用。 

10.110年11月18日向實貿易股份

有限公司捐贈保暖背心117件

及寶寶被10件，轉送清寒榮民

眷、獨居榮民眷及需關懷之榮

民眷。 

11.110年11月25日財團法人慶福

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捐贈

毛毯76件，轉送轄內特較需榮

民及遺眷使用。 

12.110年12月02日苗栗縣榮欣志

工協會捐贈緒熱毯20件，轉送

清寒榮民眷、獨居榮民眷及需

關懷之榮民眷。 

13.110年12月02日苗栗玉清宮捐

贈白米100包，轉送清寒榮民

眷、獨居榮民眷及需關懷之榮

民眷。 

三、運用本會資源繼續推

動就診專車服務，持

續補強本服務區偏鄉

與弱勢退除役官兵(

含眷屬)便利之就醫

服務，維護其健康照

護。 

1.為持續對退役袍澤的照護，完

善退伍軍人的就醫及服務照顧

，提供本轄榮民、遺眷搭乘就

醫專車至臺中榮總就診。 

2.本處110年度計有480人次搭乘

，將秉持服務有感之精神，賡

續服務照顧需要之榮民眷。 

伍 

開放政府透

明治理，優

化機關管理

創新 

提供安全友善資料開放空

間，擴大運用機構之全球

資訊網、網路社群或公布

欄等公共開放區域主動揭

露相關資訊，便利服務對

象共享創新互動場域。 

1.110年度運用本處官網、臉書

粉絲頁、公布欄等公共開放區

域主動公開業務相關資訊495

則，計有83萬2,215人次點閱

。(官網187則、82萬6,563人

次點閱；臉書308則、5,652人

次按讚) 

2.110年度主動提供本處各項資

訊予各大新聞媒體，供稿44則

，計刊登報導283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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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掌握社經發

展趨勢，專

案規劃前瞻

服務 

一、因應國家政策發展情

勢，適時宣導國家重

要政策(如長照2.0、

就業等)。 

1.運用各式集會活動宣導國家重

要政策，例如每月定期召開之

處務會報及服務會報；每季召

開之榮欣志工聯繫會報、屆退

官兵權益說明會；年度舉辦之

退除役官兵懇談會及服務網座

談會、企業廠商代表說明會、

學業訓工作說明會等。 

2.此外亦藉由訪視退除役官兵、

拜會退伍軍人社團、拜訪企業

廠商等時機宣導國家重要政策

。 

二、跨地方行政機關(如

警政、消防、社政等

單位)建立合作機制

，處理突發意外事件

，建構社會安全網絡

。 

1.自103年4月起本處與苗栗縣政

府消防局、苗栗縣警察局等單

位建立合作機制，俾利獲知榮

民眷意外突發事件、及時辦理

救助與慰問。 

2.110年度函請苗栗縣消防局輿

情傳真查詢計13件。 

 


